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 201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实施办法 
 

根据校本科生院《关于做好 2017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推荐工作的通知》，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我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 2017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称推免生）的实施办法。 

 

一、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组  长：姜  涛，覃文庆 

副组长：杨华明，朱忠平 

成  员：王毓华，刘学端，孙伟，伍喜庆，李光辉，金胜明，王军，何冬冬 

联系人：张晓红（电话 0731-88877051） 

工作小组负责学院的具体推免工作，并实行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 

 

二、推免生名额分配 
1. 根据（教学厅【2014】5 号）文件精神，从 2014 年起，我校推免生不设定校

内、校外指标，以及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类型。推免生的推荐选拔条件见中大教字

【2012】104 号、有关文件和校本科生院相关通知。 

2. 我校推免生分为专项指标和面上指标，推荐阶段只确定获得推免生资格名单。

另有研究生支教团招募指标、相关高校补偿指标等，详见校本科生院通知。 

（1）专项指标：各类学科竞赛专项。 

（2）面上指标：含各类班（工程试验班、卓越法律班、升华班、科学班、卓越

医师班、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班等）、国防生、艺术体育生、面上专业

分配指标等。 

3. 我院的面上专业分配指标 

（1）矿物加工工程            5 名 

（2）矿物加工工程(T)         20 名 

（3）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8 名 

（4）生物工程                3 名 

（5）生物技术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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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推免生的成绩 
1. 推免生的成绩根据在校学习期间文化课（含全校性选修课）加权平均裸分（不

含各类政策性加分）成绩按专业进行排名，补考和重修合格的课程成绩按 60 分计算。 

2. 推免生必须完成专业培养方案前 3 年（五年制为前 4 年）所有教学环节并取得

合格成绩，有不及格课程者不得推荐（2017 年推免生全校性选修课已达到 8 个学分且

及格的，不影响其推免资格）。 

3. 各类试验班、国防生、艺术体育和社会工作特长推免生的排名按所在类别排名，

其他推免生的排名以学校教务系统公布的专业排名为准。 

 

四、学院遴选原则 
提交申请并通过审核的学生，学院将按照分配的名额，根据推免生的成绩排名，

从高到低择优推荐。 

 

五、工作要求与日程安排 
9 月 12 日―13 日，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制定推免工作实施办法，发

布推免工作通知； 

9 月 13 日―14 日，学生自愿报名并交附件 4 及相关材料至学院教务办； 

9 月 14 日―18 日，学院审核材料，择优遴选，确定推免生候选人名单，并在学

院公示，18 日上午 10:00 将相关材料报本科生院培养办。 

  

六、材料审核 
在《中南大学 2017 年推免生基本情况登记表》中，审核归口如下：  

审核类型 学生推免类型 归口单位签字盖章 

文化课成绩审核 所有学生 学院教务办 

推荐意见审核 

专业分配名额的学生 学院教学院长 

医学类学生 本科生院医学教育办 

高级工程人才试验班 
学生所在学院教学院长 

卓越法律班、升华班、科学班 

学科竞赛 学院教学院长 

支教团、挑战杯 团委 

艺术体育 团委、体育部、武装部 

国防生 军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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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事项 
    1. 具体可参看中南大学“校内通知”栏中“关于做好 2017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推荐工作的通知”。 

2．支教团推免生可按规定保留一年入学资格。 

3．推免生在推荐工作结束至本科毕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1）毕业时不能取得学士学位者； 

（2）受刑事、行政、纪律处分者；  

（3）所提供的成绩或其它材料不实、弄虚作假者。 

4. 按教育部要求，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正式报考均在教育部建立的“全国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简称“推免服务系统”，

网址:http://yz.chsi.com.cn/tm，开通时间为 9 月 28 日）上进行。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

可通过推免服务系统查询本人想要报考的研究生招生单位的推免生招生专业目录和

相关规定，或者通过研究生招生单位的官方网站、咨询电话了解有关事项。 

5. 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的网址为 http://gra.its.csu.edu.cn/yjsy/，咨询电话为

0731-88876806。 

 

附 件：  
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 号） 

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

作的通知》（教学厅【2016】8 号） 

3.《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的意见》（中大党学字【2015】10 号） 

4. 中南大学 2017 年推免生基本情况登记表 

5. 中南大学 2017 年推免生基本情况汇总表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6 年 9 月 13 日 


